7 电气
	子项
	条文编号
	条文
	满分
	达标/得分

	控制项
	4.1.8
	应具有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相统
	/
	√

	
	5.1.5
	建筑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：1 照明数量和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 GB 50034 的规定；2 人员长期停留的场所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》 GB/T 20145 规定的无危险类照明产品；3 选用 LED 照明产品的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 LED 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》 GB/T 31831 的规定。
	/
	√

	
	5.1.9
	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
	/
	√

	
	6.1.3
	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，并应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
	/
	√

	
	6.1.5
	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
	/
	√

	
	6.1.6
	建筑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
	/
	√

	
	7.1.4
	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高于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 GB 50034 规定的现行值；公共区域的照明系统应采用分区、定时、感应等节能控制；采光区域的照明控制应独立于其他区域的照明控制
	/
	√

	
	7.1.5
	冷热源、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量
	/
	√

	
	7.1.6
	垂直电梯应采取群控、变频调速或能量反馈等节能措施；自动扶梯应采用变频感应启动等节能控制措施
	/
	√

	评分项
	6.2.6
	设置分类、分级用能自动远传计量系统，且设置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对建筑能耗的监测、数据分析和管理
	8
	8

	
	6.2.7
	设置 PM10 、PM2.5、CO2 浓度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，且具有存储至少一年的监测数据和实时显示等功能
	5
	5

	
	6.2.8
	设置用水远传计量系统、水质在线监测系统
	7
	4

	
	6.2.9
	具有智能化服务系统
	9
	6

	
	7.2.7
	采用节能型电气设备及节能控制措施
	10
	7

	
	8.2.7
	建筑及照明设计避免产生光污染
	10
	5

	评分项合计
	
	
	49
	35

	副审条文
	4.2.5
	采取人车分流措施，且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
	8
	8


